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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選舉研究中，「族群」始終為重

要的研究課題。但除了關注「本省」與

「外省」之外，很少有關於「原住民」的討論。

且多數選舉投票行為理論，也無法良好應用

在原住民行為，加上社會常使用想像或是既

定印象描繪原住民行為，種種因素都讓我們

對於原住民產生許多誤解。因此我們有必要

重新檢視原住民的政治行為，並反思台灣的

族群現況。 

關於原住民政治行為的迷思 

第一個迷思與原住民的立委代表席次相

關，台灣原住民權利運動推展多年，社會上開

始呼籲政府應修法讓 16族原住民都有自己的

國會代表，理由是小族會因為在國會中沒有

代表，權利因而受損。在檢閱 1996 年後歷次

的立法院公報、並從原住民立委實際的提案、

質詢內容觀察，可以發現原住民立委在國會

中所關注的權益，並非僅侷限在同族，而是整

體原住民。所以小族在國會中沒有代表，利益

因此受損的推論，看似合理，實際上證據並不

支持。 

第二個迷思與原住民投票率偏低有關，

多數人認為原住民多居住在山區或是東台灣，

返鄉投票的成本使得原住民通常不願意投票，

造成投票偏低的現象。然而根據統計，有將近

半數的原住民戶籍設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

市等地區，他們的戶籍地與工作地並沒有外

界想像的距離遙遠。而原住民投票率低是一

個普遍的現象，並不會出現居住在大臺北地

區原住民投票率高，但居住在花東地區原住

民投票率偏低的推論。原住民投票率偏低的

現象中，「距離」並非主要原因，「社會階級」

才是主導原住民投票的因素。如果原住民屬

於軍公教、收入穩定的白領階級，因為無須擔

憂經濟來源，投票成本較低而願意投票。不過

對於從事藍領，工作不穩定的原住民來說，返

鄉投票不僅無法賺取薪水，更需耗費大量交

通與時間成本。以居住在台北市，返回家鄉台

東投票的原住民來說，當日薪資與交通成本

相加總，一趟投票的成本粗估四千到五千元。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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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政府在擬定相關政策時，如果過於仰

賴「想像中」、「印象中」這類「冷氣房決策」

思維，就無法針對原住民制定出符合需求的

政策。 

另外觀察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的結果，

可能很容易讓外界聯想原住民普遍支持國民

黨的結論，實際上原住民支持國民黨的程度

可能不如外界所想的高。比較值得關注的議

題在於其他政黨是否提出「好的候選人」？原

住民對於民進黨的支持不低，但民進黨在原

住民選區的提名策略不恰當，讓它流失地方

基本盤。除了有連任經驗的平地原住民立委

陳瑩連續獲得黨部推薦參選外，每逢選舉時

節，民進黨大多提名不同候選人參加原住民

選區選舉，缺乏地方長期經營讓民進黨難以

鞏固票源。這其實違反了原住民固有的政治

文化，在原住民社會中，很強調每一位成員參

與、融入部落日常生活，所以頻繁更替候選人，

便無法與當地建立良好連結，進而在選舉中

獲得勝利。 

選擇合適的研究方法 

目前台灣鮮少有專門針對原住民的面訪

與電話訪問，除了原住民人口少之外，最重要

的原因便是訪問成本過高。在全台灣的抽樣

調查中，平均一千個樣本會包含約二十位原

住民。良好的統計分析約需 1068 個樣本才能

有效推論，所以為了要推論原住民的政治行

為，民調公司需要抽取約五萬名受訪者才能

得到一千多名原住民樣本，這不僅耗時也相

當昂貴，保守估計這種調查至少需要一千萬

元，政府單位是不會輕易補助的。 

針對資料蒐集的困難，「雙層抽樣」或許

提供了解方。過去全國性調查中，平均每次約

可累積二十位原住民樣本，若我們將這些原

住民樣本集合起來，總共可以得到六千多個

樣本。這些原住民都是以隨機抽樣，在全國性

調查中被選中的，所以研究者可以再從這些

樣本中，隨機抽取一千多筆原住民選民進行

抽樣與統計推論，以解決上述問題。然而執行

一次「雙重抽樣」的成本還是高於一次普通的

全國性調查，成本估計差了將近三倍，這部分

的經費主要依賴科技部計畫、以及淡江大學

重點研究計畫補助。至於原住民立委的政治

行為研究則相對簡單，僅需針對立委提案、發

言以及立法院相關資料進行分析即可。針對

抽樣所遇到的困難，我們必須要選擇不同的

研究方法作為因應，例如「跨層次推論」可以

讓研究者從總體資料試圖推論、模擬個體的

行為，美國學者 Gary King 的論文中也多次提

及這方面的研究。 

一般的量化研究的步驟為具備「理論架

構」，之後「蒐集資料」，最後「驗證理論假設」。

但這些研究方法，都有一些致命性的問題，也

就是「我們怎麼知道所採用的理論是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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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是「理論是否能應用於原住民？」尤

其社會對於原住民的許多印象都不盡正確，

如果使用既有框架套用在原住民上，可能會

讓研究結果失準。舉例來說，「太陽從東方海

面升起，西方海面落下」這句話看似沒有問題，

但對於許多原住民小孩而言，顯然與事實不

符，因為他們見到的太陽多是從山的一邊升

起，又落到山的另一邊。種種差異顯示出漢人

社會與原住民社會認知的不同。也讓我們開

始反思，是不是我們太過於自滿、理所當然地

使用既定認知觀察台灣？                                        

所以近幾年，我開始使用「Q Methodology」

做為新的研究方法，簡單來說 Q Methodology

是將詮釋權由研究者，交還給被研究者，由被

研究者自己決定理論框架是什麼。 Q 

Methodology 屬於首次沒有固定理論框架的研

究方法，而且也非傳統抽樣受訪者的概念，此

種研究的抽樣母體為「意見」、「陳述」。在討

論如何克服資料障礙的問題時，首先我們必

須先承認我們對於原住民的認知，不見得能

使用既有理論解釋，所以現階段我們所需要

的是「百科全書式」的原住民研究。也許只是

一個原住民個案，或是一個小部落，僅僅是一

個田野調查也好，我們希望盡可能針對與了

解原住民的政治、選舉與投票行為。之後再從

這些現象中，建構、修正或是沿用理論，解釋

這些行為，而非靠著主觀、先入為主的概念理

解原住民的政治行為。所以在面對上述研究

障礙，最好的解決辦法便是選擇一個「良好」、

「可行」的研究方法。 

台灣既「保障」又「限制」原住民的政治權利 

我們的憲政體制其實「制度性」地排斥原

住民。台灣原住民人口約佔台灣總人口的 2%，

而原住民立法委員的比例則佔全部立法委員

的 5%左右。換句話說原住民獲得超過一倍的

立委席次，乍看之下台灣的確保障了原住民

的參政權。但當我們進一步思考，在這種選舉

制度之下，原住民選民永遠僅能投給原住民

候選人，原住民也無法競選區域立委，原住民

在國會中的席次被侷限在《憲法》保障的六席

（平地原住民三席、山地原住民三席）。雖然

法律保障了原住民的政治權，但同時也限制

了原住民立委不可能在國會中便為多數。這

個現象除非透過修憲，或是引進「雙元民主」

的概念，否則難以改變。如果無法修憲，則政

府應允許原住民自由選擇要在原住民立委選

區，或是在區域立委選區中投票。 

從原住民鄉鎮層級的選舉觀察，山地原

住民的鄉鎮行政首長限定參選人身分必須為

山地原住民。但平地原住民的鄉鎮行政首長

卻無這樣的規定，導致台灣二十五個平地原

住民行政區中，不管原住民人口比例是多是

少，絕大多數的鄉長、鎮長皆由漢人擔任。不

少人都認為法律對於原住民有保障名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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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原住民參政可以從參選立委、民意代表

著手，至於鄉鎮長就由各族群公平競爭。而有

些原住民也認同這個想法，不與漢人共同角

逐鄉鎮長選舉。久而久之又加深了原住民在

政治場域中的弱勢。保障原住民的基本參政

權與國會代表權是社會的共識，但同時我們

也應該給與原住民選擇權，讓原住民可以自

由參與區域立法委員、縣市議員代表選舉，甚

至最終不必仰賴原住民保障名額，也能讓原

住民有良好的政治參與機會。 

原住民政治參與之所以處於弱勢地位，

源自於族群人數的稀少。但若政府開放原住

民自由競爭區域立委，而原住民候選人也成

功當選立法委員，如此這位候選人的影響力

便不僅限於原住民族群當中，而是整個台灣

社會。也較有可能重視原住民立委席次、關注

原住民福祉。選舉結果改變才是造成其他制

度、人們心態改變最重要的動力。早期台灣各

政黨並不關注原住民立委選舉，對於民進黨

來說，因為勝選機率不高，所以資源投注較少；

對於國民黨來說，因為每次原住民選舉都勝

券在握，反倒也不會花費過多時間關注，但這

些現象在近年有了轉變，尤其當前原住民選

民投給民進黨候選人的比率逐年增高。 

台灣在制度方面將原住民從主流政治社

會中分割與孤立，讓原住民隨之自我限縮政

治參與，例如許多原住民也開始認為社會上

某些議題屬於漢人所管，我們原住民只要管

好自己份內的事，其他事情不要多加介入。但

當前國家重大政策議題，所影響的範圍，絕對

不單影響漢人或是原住民族群，在立法院通

過的法案足以適用在所有人身上。為何大家

都不重視這些議題？很大程度來自於事不關

己的心態，漢人多認為原住民在立法院中有

原住民立委發言、保障權益。的確原住民立委

可以保障原住民相關利益，但是最終立法院

議案還是由全體一百一十三席立委共同投票

決定，這六席原住民立委還是無法與其他一

百零七席立委相匹敵。這也是為和台灣目前

通過一些有關原住民權益保障相關法律，都

是無涉及實質政治利益分配的內容，例如原

住民紀念日、母語教學等。不過諸如原住民立

委應選名額是否應擴大、原住民傳統領域法

律等項目都牽涉到漢人實質政治經濟利益，

都沒有在國會討論，當然也沒有通過。尤其

「打獵」一事，更是如此。 

從大法官釋字第 803 號解釋可以看出，一

些大法官並沒有良好尊重原住民的文化、習

慣，並認為原住民生活也需要與時俱進。可是

當我們深入原住民社會，可以發現即便不是

所有原住民都熱愛打獵，但對於原住民，尤其

是七、八十歲的耆老而言，打獵就是他們從小

耳濡目染的生活，也是記憶中的味道。許多部

落也將打獵作為男子是否成年的標準，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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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原住民生活智慧也是發軔於打獵的經驗

中。保育動物或許是眾人耳熟能詳的觀念，但

對於居住在山中的原住民來說，野生動物不

只危及日常生活，更破壞農作物，讓原住民損

失相當慘重。尤其山豬會在夜晚衝撞蘋果樹

來享用蘋果，但山豬通常咬了幾口便丟棄蘋

果，台灣獼猴也有類似行為，這些野生動物的

數量或多或少影響居民日常生活，但原住民

卻無法正常合法打獵，是相當無法理解的。不

過這個問題是否能讓大眾認知與理解，確實

還有努力空間。我們對於原住民的理解，很大

程度都是我們「想像」中的原住民，所以整體

來說我們需要更多關於原住民選舉、政治行

為等各方面的研究。我們也需要接受與包容

生活在台灣的各個族群，例如原住民、新住民、

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等。台灣是個多元文

化的社會，每個族群都存在獨特的價值觀、生

活習慣，但我們卻沒有尊重這些多元文化，某

種程度來說台灣社會其實相當歧視，這部分

是我們需要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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